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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确保参加化学实验课教学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实验仪器设备

的安全，顺利完成实验教学任务；并在实验过程中培养学生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严谨规范的科学方法，良好的实验习惯和对自己、

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感，特编辑了本手册，希望参加化学实验课

教学的学生认真阅读并遵守手册中各项规定。 

为方便学生更好地了解北京大学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对实验

室管理的相关规定，将《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安全制度》、《化学

基础实验教学中心消防应急预案》、《关于化学试剂、合成产物及化

学废弃物的管理办法》和《关于损坏仪器赔偿及赔偿费管理的规定》

等规章制度附在手册后面，供参加实验教学的学生和教师参考。 

 

 

 

     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二 O 一九年九月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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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实验课学生守则 

 

    为了高质量、安全地完成化学实验课程的学习，养成良好的实

验习惯，请参加实验的学生遵循本守则。 

 

一、 安全 

1. 认真阅读《化学实验课学生守则》和《化学实验安全指南》，参

加化学实验安全培训，并签署《化学实验安全协议书》。 

2. 遵守《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安全制度》的各项规定。 

3. 了解《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消防应急预案》中各项应急措施。

一旦发生火险或意外事故，应听从指导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

的指挥。 

4. 熟悉每门实验课对安全的具体要求，了解每一个实验项目的安

全注意事项。 

 

二、 纪律 

1. 学生应在实验课开始前 5 分钟进入实验室做好实验准备。迟到

学生将受到口头警告，并根据情况被扣实验成绩分（该次实验

成绩的 0～50％），但迟到超过 15 分钟该次实验成绩按零分计。 

2. 不得在实验室内嬉闹、喧哗，不得使用任何通讯、音响设备（手

机、MP4、随身听等）。对违反规定且不听劝告的行为，该次实

验成绩按零分计。 

3. 病假和事假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病假应有医院证明，事假必

须提前向主讲教师提供有年级主任或上级主管部门（学工部）

负责人签字的书面证明。 

4. 无故旷课按学校的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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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 

1. 实验预习：认真按实验课程的要求进行预习并撰写预习报告。

预习报告应记录到专用“实验记录本”上。未做预习报告者，

不能进行实验。 

2. 实验记录：原始实验过程、现象、数据等应记录到专用“实验

记录本”上，记录本不得撕页。不得在碎纸片或活页纸上记录

数据。原始记录要完整、真实，不得使用铅笔和红笔书写，不

得使用橡皮或其它涂改工具涂抹实验记录。每次实验结束前，

应将实验记录本交指导教师审阅并签字后方可离开实验室。 

3. 实验报告：实验报告按各门课程的要求撰写，在实验完成后一

周内提交。打印的报告必须同时提交电子版。伪造或涂改数据，

抄袭他人实验报告，引用他人结论而未声明的均属作弊行为。

对于作弊行为将按照《北京大学本科考试学术规范条例》中的

规定处理。 

 

四、 设备及药品 

1. 爱护国家财产和公用仪器设备，严格按仪器操作规程使用仪器

设备；未经指导教师允许，不得擅自启用仪器设备。使用过程

中发现仪器设备和实验设施损坏或异常时应立即向指导教师报

告。 

2. 对个人使用和保管的玻璃仪器，在实验课开始和结束时，必须

认真对照物品清单核实数量、规格和质量，并和指导教师进行

交接。 

3. 公用仪器设备使用完毕应及时恢复初始状态；公用化学药品和

试剂取用完后，应及时盖好瓶塞，放回原处。化学药品要节约

使用，不允许将已取出的试剂倒回原试剂瓶中。实验过程中一

旦发生遗（撒）洒应立即清理干净。 

4. 不得在实验台面上拖拉重物，不得用锋利或粗糙物品摩擦实验

台面。禁止将灼热（大于 100℃）物品直接放在实验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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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损坏仪器设备应及时补齐，并按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关于

损坏仪器赔偿及赔偿费管理的规定》进行赔偿。 

 

五、 环境保护 

1. 使用后的铬酸洗液（颜色仍是深棕色）应倒回原瓶；若颜色明

显变绿，应倒入一般无机物废液回收桶；铬酸洗后的第一次水

洗废液（水量要适当）也应倒入一般无机物废液回收桶，以后

的水洗废液可倒入水槽。 

2. 可回收再利用的有机溶剂应倒入指定的回收瓶中，由实验室负

责回收处理。不可再利用的废弃溶剂可分别倒入含卤有机物和

一般有机物废液回收桶。 

3. 有毒无机溶液原液应倒入一般无机物废液回收桶。其它无毒无

机废液（如稀三酸、两碱和简单有机酸、及相应碱金属、碱土

金属盐溶液等）可直接倒入水槽。 

4. 洗涤玻璃仪器的废水直接倒入水槽，不能倒入废液回收桶。 

5. 废液倒入废液回收桶时应注意避免发生可能的有害反应，必要

时应向指导教师咨询。 

6. 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应按实验教学中心制定的《关于化学

试剂、合成产物及有毒有害废液处理办法》中的规定处理。 

7. 产生挥发性强的腐蚀性气体、刺激性气体、易燃易爆气体和有

毒气体的化学实验，应在通风柜中进行。 

 

六、 卫生 

1. 自觉维护实验室、楼道和其它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不得随地

乱扔果皮纸屑等杂物，不得随地吐痰。 

2. 应将火柴头、废纸片等杂物投入垃圾桶内，不得倒入水槽。 

3. 破碎的玻璃仪器应放入指定的碎玻璃回收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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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台面和实验柜内的玻璃仪器摆放整齐，保持实验台面、地

面整洁、干净。实验结束时，应将自己使用的实验台面和试剂

架打扫干净，器物摆放整齐。 

5. 值日生的职责：清洁实验台面、药架、地面、窗台、通风柜；

将公用药品摆放整齐；检查仪器设备是否复原；检查水、电、

天然气的开关、节门是否关闭；检查窗户是否关闭。 

6. 值日完成后，告知指导教师和实验室值班人员。待检查许可后，

方能离开实验室。 

 

七、 说明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本规定的解释权在北京大学化学基

础实验教学中心。 

 

 

 

 

 

              北京大学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二 O 一五年九月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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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实验安全指南 

 

安全地进行实验是实验室全体成员应当承担的责任，需要实验

者对潜在危害具有正确的态度、丰富的知识并掌握合理的处置方法。

本指南提供了化学实验中最基本的安全常识和要求。 

1. 学生进入实验室后应首先了解实验教学区安全设施的位置和安

全通道的走向；了解实验室内安全设施，及水、电、天然气总

开关的位置；了解防护眼镜、紧急洗眼器和喷淋器的使用方法。 

2. 实验课着装应符合安全和个人防护的需要。实验过程中必须佩

带防护眼镜，穿长袖实验服、长裤和不露脚面的鞋子，过肩长

发应束起。不允许穿拖鞋、旱冰鞋。禁止佩戴隐形眼镜。应根

据教师的要求使用防护手套等其他防护器具。 

3. 不得在楼道疾走、迅跑和滑旱冰。 

4. 书包、外衣等物品应存放在实验室指定位置。 

5. 为确保安全应反复阅读所有实验程序。如果不能确定如何才能

安全的进行实验操作，请询问你的指导教师。 

6. 未得到指导教师的批准，不能离开实验现场，或者让某个反应

处在无人监管的状态。 

7. 试剂瓶标签应阅读两次！确认你已经选择了正确的药品。不要

用吸量管直接从试剂瓶中取样，已取出的试剂不能再放回原试

剂瓶中。 

8. 在指定区域进行实验时，应保持整洁以确保能有效的工作。做

完实验后将该区域彻底清扫干净。任何药品遗（撒）洒后都必

须立刻清理。 

9. 在实验室工作期间，实验台上的所有抽屉和柜门都应当处在关

闭状态。个人保管或使用的仪器应适当标记，柜子不使用时应

当上锁。在课程期间，学生负责保管的仪器发生丢失和损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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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生本人承担责任。 

10. 在化学实验室的任何教师、助教和实验员都可以要求学生中止

有明显安全隐患的实验操作。 

11. 为减少暴露在化学品蒸汽中，某些实验操作应当在通风柜中完

成，某些化学反应可以要求额外的防护（由指导教师确认）。 

12. 如果实验过程中受到割伤或化学药品灼伤，不论伤情大小，请

立即报告指导教师或助教。 

13. 皮肤或眼睛被化学药品灼伤时应用大量的水冲洗。使用洗眼器

时眼睛必须是睁开的。经过处理仍有不适时应到医院就医。 

14. 出现较大量化学品遗洒（撒）、玻璃仪器破损和起火都必须报告

指导教师。 

15. 如果大量化学品洒到身上，应及时脱去粘有化学品的衣物（情

况紧急，不应考虑害羞），并使用紧急喷淋器。 

16. 实验室内禁止吸烟、饮食；实验结束时应洗净双手后再离开实

验室。 

 

 

 

 

 

              北京大学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二 O 一五年九月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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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实验安全协议书 

为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感，所有进入实验教学中心参加

化学实验的学生（含进修教师）在第一次做实验前，必须参加化学

实验教学中心组织的化学实验基础安全培训，并签署本协议书。 

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由实验教学中心和学生共同签署，双方各持

一份。 

1． 我已经参加了相关的化学实验安全基础培训，阅读了《化学实

验课学生守则》和《化学实验安全指南》，同意遵守其中的所有

规定。 

2． 我已经接受了正确使用护目镜、紧急喷淋器和洗眼器的培训。 

3． 我已经了解了关于个人安全和在同一实验室工作的同伴的安全

所必需的基本常识。 

4． 我保证在实验室需要紧急疏散时，听从实验中心的统一指挥。 

5． 我保证妥善保管分配给我使用的仪器，如有损坏我将及时报告

并按规定赔偿。 

6． 我保证及时向指导教师报告实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危险情况或

伤害事故。 

7． 我保证在实验的各个环节都将以负责任的态度，高效、安全地

完成所有实验课的学习任务。 

8． 我保证按实验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实验。 

 

 

学生（签名）              学号              

            学院      年级      班          年   月   日 

 

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主任李维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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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安全制度 

 

根据化学学院制定的《化学实验室安全制度》，并结合实验教学

中心具体情况制定本制度。 

 

一、 实验课教学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参加实验课教学

的指导教师（含研究生助教）和学生应严格遵守化学学院制定

的各项安全制度。 

 

二、 学生初次选修实验课时，应先参加“实验室安全技术”培训，

了解、掌握危险化学品安全知识和用电、用水、用气基本常识；

通过相关考核后，学生必须和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签署《化

学实验安全协议书》，并按协议书中的规定约束自己在实验过程

中的行为。未签署协议书的学生不能从事实验活动。协议书由

中心行政秘书留存。 

 

三、 参加实验课教学的师生应认真阅读《化学实验安全指南》；了解

消防安全基本知识和《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消防应急预案》；

明确所在实验室水、电、气开关和紧急洗眼器、喷淋器的位置

及使用方法。 

 

四、 实验过程中，教师、助教和学生必须佩带防护眼镜，穿长袖实

验服、长裤和不露脚面的鞋子，过肩长发应束起。 

 

五、 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实验。未经指导教师允许，学生不

得在实验过程中离开实验室。指导教师应经常巡视，及时纠正

违章操作，出现事故应及时告知主讲教师、值班教师和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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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人员。 

 

六、 开放性和设计性实验的实验方案须经指导教师审阅，主讲教师

书面签字确认后，学生方可进行实验。 

 

七、 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的全部区域禁止吸烟。 

 

八、 实验课结束时，值日生负责关闭本实验室水、电、气、通风柜

开关和窗户，经指导教师和实验室值班人员检查合格后，方可

离开。 

 

九、 因违规操作或其它失误造成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人将被通

报批评并受到相应处罚。 

 

十、 说明：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本规定的解释权在北京大学

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北京大学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二 O 一五年九月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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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消防应急预案 

 

一、 成立实验教学中心消防应急小组 

由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实验室主任及义务消防队员组成消防应

急小组，中心主任任组长。组长不在时按下列顺序担任应急消防小

组组长：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心副主任→支部书记。各实验室消防

负责人顺序为实验室主任→实验室副主任。各实验室应明确义务安

全员，值班人员负责消防报警、疏散和救护工作。 

 

二、 火情报警、接警程序 

    火情发生时，在岗人员应立即赶到现场，并向中心主任、院物

业办（62751127）和院值班人员（62753143）报告火情。不能有效

控制火情时，应向学校保卫部（62752119）以及公安消防部门报警

（119）。 

现场负责人向消防队报警时应说明的情况：起火单位：北京大

学化学楼；地址：成府路 292 号；电话：62751127（院物业办）或

62753143（门卫）。 

消防队到场后，火场所在实验室负责人应及时、准确地向消防

指挥员介绍现场情况。 

 

三、 应急疏散程序 

    接到火情报警后，中心消防应急小组组长（或顺序负责人）应

立即赶到发生火情的实验室，按照院消防领导小组的指挥，组织人

员疏散。火情紧急时，应急小组组长可按预案的规定先行组织疏散。 

    疏散顺序：着火层人员→着火层楼上人员→着火层楼下人员。 

    疏散通道：大厅楼道和安全楼梯。 

    疏散方向：应按照疏散指示灯和安全出口灯指示的方向进行疏

散。若疏散指示灯指引方向和火场发生部位相同，则应向火场发生

部位相反方向疏散。 

疏散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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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从疏散引导人员的指挥。 

2. 行动迅速而不慌乱。  

3. 通过烟雾区域时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低姿行进。 

4. 不可使用电梯。 

5. 已疏散人员在楼北的空地集合，由指导教师负责清点参加本

次实验课的人数，发现有学生未到集合现场时，应立即通知

中心消防应急小组组长组织查找。 

6. 未接到院消防领导小组的返回通知，已疏散人员不得擅自返

回火灾现场。 

 

四、 火灾扑救程序 

发生火情时，指导教师（或值班人员）应尽快指挥停止实验，

疏散学生；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负责关闭本室的天然气源和

总电源，并及时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进行扑救。若火情无法控制，

应迅速撤离火场。 

 

五、 安全防护与救护 

发生火情时，应坚持“生命优先”的原则。中心救护组成员负责

联络医院和救护车（电话 120、999），并协助医院急救人员开展伤

员救护工作。自救方法，详见《化学实验室安全知识教程》中 2.3.5

节。 

 

六、 说明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本规定的解释权在北京大学化学基

础实验教学中心。 

 

 

              北京大学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二 O 一五年九月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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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化学试剂、合成产物及化学废弃物的管理办法 

 

为保证实验教学中心的环境安全与整洁，规范对化学试剂、有

毒有害化学废弃物的管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培养学生绿色化学

意识，参照化学学院《关于实验室化学试剂管理的若干规定》及《有

毒有害废液及废旧化学试剂处理办法》中的规定，针对基础实验教

学中心的特点，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特做如下规定： 

 

一、 关于化学试剂的管理办法 

1. 中心各实验室应有专人负责管理化学试剂。每学期末由实验室

副主任组织试剂盘点，并对试剂品种和存量做相关记录。 

2. 强酸、强氧化剂、强还原剂、易挥发、易腐蚀、易燃溶剂等危

险性药品的存量应尽量减少，一般试剂应保持合理的存量。 

3. 化学试剂必须分类存放，保持双层瓶盖密封，标签清晰、完整。

标识不清或成分不确定的药品不能投入使用，并应及时处理。 

4. 定期对可再利用的试剂进行回收处理，并标明回收试剂的详细

信息。 

5. 化学试剂存放和毒品管理的其它要求按化学学院规章《安全与

综合管理分册》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 合成产物、有毒有害废液及废弃溶剂处理办法 

1. 有毒有害废液由实验课主讲教师依据国家相关法规认定，并在

实验课教案和辅案中注明。 

2. 合成产物的处理。实验室负责准备回收瓶，收集学生在实验中

得到的各种产物。回收产物应尽量作为其它教学实验的原料。 

3. 铬酸洗液的处理。铬酸洗液可循环使用，若失效由实验室负责

回收、上交。洗液浸泡后的容器，其第一次水洗废液倒入一般

无机物废液回收桶，以后的水洗液可倒入水槽。 

4. 废弃有机溶剂的处理。可回收再利用的废弃溶剂应倒入指定的

回收瓶中，由实验室负责回收处理。不可再利用的溶剂可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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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入含卤有机物和一般有机物废液回收桶。 

5. 废弃无机溶液的处理。有毒无机溶液原液应倒入一般无机物废

液回收桶。其它无毒无机废液经无害化处理后倒入水槽。 

6. 废液倒入废液桶时应注意避免发生可能的有害反应，指导教师

要正确指导。 

7. 回收后的废液按化学学院《有毒有害及废弃化学试剂处理办法》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 说明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本规定的解释权在北京大学化学基

础实验教学中心。 

 

 

 

 

 

              北京大学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二 O 一五年九月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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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损坏仪器赔偿及赔偿费管理的规定 

为加强对实验教学中心仪器设备的管理，减少仪器损耗，端正

学生的认真态度和培养责任感，根据《北京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

赔偿办法》和《化学学院实验室仪器管理及赔偿办法》，特制定本规

定。 

 

一、 赔偿范围和赔偿责任的确认 

1. 因学生人为过失而造成的玻璃仪器、一般仪器、实验家具、实

验室其它设施的损坏均在赔偿之列。 

2. 实验课过程中造成的仪器、设施损坏，由损坏人负责赔偿。 

3. 实验课全部结束后，学生应按仪器清单清点自已全部所用仪器，

并请指导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现场复查，如有缺失、破损，

学生应按仪器清单补齐所缺失、破损的仪器。 

 

二、 赔偿办法  

1. 因无意过失损坏或丢失仪器，按仪器原价的 60％赔偿。 

2. 故意损坏仪器按原价赔偿。 

3. 私拿他人仪器、冒用他人名义补充仪器时，责任人须按所涉及

仪器的原价赔偿，并按作弊处理。 

4. 因违章使用造成实验室的公用仪器、设备（及其附件）损坏，

由责任者赔偿损坏部件原价的 20%～100％或支付修理费用的

20%～100％；造成实验设施损坏，赔偿 20～100 元。 

 

三、 赔偿费管理办法 

1. 学生做普通化学实验前，以行政班为单位将所有学生学号上报

实验教学中心行政秘书。相关老师会为所有学生在仪器赔偿系

统统一注册账号。 

2. 收取实验过程中发生的赔偿费时，均使用实验教学中心的仪器

赔偿系统进行操作，具体操作由各相关实验室负责执行。 

3. 赔偿费的收取实行网络化管理，学生个人可通过账号对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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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情况进行查询。实验教学中心主管副主任负责台帐管理，

支出由实验教学中心主管主任签批。 

4. 中心所收取的赔偿费全额纳入校财务部进行帐户管理。 

 

四、 赔偿费的使用 

每学年末，实验教学中心将该年度赔偿费经院财务室全额转入

实验教学中心教学经费帐户。 

 

五、 说明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本规定的解释权在北京大学化学基

础实验教学中心。 

 

 

 

 

 

              北京大学化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 

                     二 O 一九年八月 修订 

 

 

 


